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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提    要 

一、研究內容重點：本研究共分為五章 

  (一)第一章緒論，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方法及架構。 

  (二)第二章文獻探討，包括證券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之相關歷史沿革、

業務規範及內容。 

  (三)第三章現況與競業分析，探究不限用途業務款項之市場現況及內部人管控措

施，並進一步分析證券商之各授信業務差異性。 

  (四)第四章未來發展及趨勢，就擔保品種類多樣化、擔保品用途多元化、授信風

險總歸戶等面向，探索發展趨勢並研提相關建議與修法參考。 

  (五)第五章結論建議。 

二、結論與建議事項 

(一)結論 

1、先就證券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之每日餘額觀之，截至 109 年 11 月

底止 404.57 億元，已較 105 月 5 月(開辦時)10.12 億元，大幅成長 394.45 億

元，不僅投資人有價證券得以再投資利用外，同時增加證券商之收益，創

造證券商及投資人雙贏之局面。 

2、再就最近 2 年(108 及 109 年度)每月新增金額之用途資料觀之，以投資上市

及櫃檯買賣有價證券為最大宗(金額介於 25.99 億元~91.78 億元，比重約

59.14%~75.96%)，亦發揮活絡臺股巿場之效能，另細觀不限用途款項借貸

業務之其餘用途(比重約 24.04%~40.86%)，尚含期貨市場交易、不動產交

易、消費性支出、資金週轉等項，如投資人套牢股票能融通變現、可繳房

貸及車貸等多元化目的，因不限制資金使用用途，亦促使不限用途款項借

貸業務快速發展。 

3、續從其開辦年限及證券商辦理家數觀之，截至 109 年 11 月底不限用途款項



借貸金額 404.57 億元，遠大於證券業務借貸款項業務(下稱 T+5 型及半年型

借貸業務)T+5 型及半年型金額合計約 0.73 億元，由於投資人把股票撥入證

券商有價證券擔保專戶，即可融通資金，手續較為簡便，加上借貸利率跟

融資交易水準相當，大客戶或可議訂更低的利率，且訴求「上午借貸、下

午就撥款」的超高速優勢，吸引許多股民申辦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似

已慢慢形成一股與融資相抗衡的業務；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自 105 年開

辦至今，尚未滿 5 年，且僅 26 家(未及全部證券商 4 成)證券商辦理不限用

途款項業務，相較融資金額 1,668.73 億元，相信未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

務，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二)建議：上述結論可知，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未來仍有極大發展空間，經

檢視本業務發展之現況，並整理及分析證券商之各授信業務差異性後，分

就擔保品種類多樣化、擔保品用途多元化及授信風險總歸戶等面向，提出

相關建議事項之主要內容如下： 

   1、擔保品種類多樣化面向：  

 (1)應收在途交割款之債權（下稱應收款項債權）: 

  A、現行證券商客戶在同一證券商當日(下稱 T 日)成交買進及賣出證券後

價金相抵如有應收價金，將於成交次二營業日收取，係屬證券商客戶

應收款項債權，參酌性質相似之現行金融科技創新實驗「資產轉換 T+0

合約」乙案精神，如開放投資人於 T 日得以應收款項債權為擔保，設

定權利質權予證券商，以申請不限用途款項借貸融通資金，並提前運

用交割款，將可以提升投資人資金調度靈活性。 

B、經分析可行性，其性質為普通債權之一，法律上當可作為民法第 900

條權利質權之標的，在證券商作好風險控管與因應措施，並不損及投資

人權益前提下，應收款項債權得為不限用途款項借貸之擔保品，另主管

機關前於 109 年 12 月 8 日公布之「資本市場藍圖」推動方案中，已將

本案列入「策略四、提升金融中介機構市場功能及競爭力」之「推動證

券商發展投資銀行業務-提升證券商資金運用成效，拓展資金融通新管

道」項目之一。 

 (2)特定金錢信託受益權(下稱信託受益權)： 

A、金管會銀行局 104 年 10 月已核准信託受益權，得作為銀行跨行質借的

擔保品，並在符合信託法規定下，開放銀行可自行質借，爰援引銀行之



模式，新增以信託受益權得為不限用途款項借貸之擔保品，可為證券商

增加新的業務收入。 

B、惟上述信託受益權為擔保品者，其信託受益權之受益範圍，應限於自

益信託下，且其表彰之標的資產，係以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但不包含

外幣買賣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及國際債券、變更交易方法及櫃檯

買賣管理股票)、櫃檯買賣之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或黃金現貨、國內募

集台幣計價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等3

款為限。 

C、再者考量證券商本業並非授信業務經營者，惟信託法、信託業法和銀

行法都有利害關係人的規定及訂有忠實義務，故證券商應再強化內部人

及忠實義務上及管理之相關規範。 

2、擔保品用途多元化面向： 

(1)經檢視截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不限用途款項借貸金額 404.57 億元，其擔保

品金額達 1,157.09 億元，如開放證券商得將所收受不限用途款項借貸之擔

保品，可移作其他多種用途，並在取具客戶轉擔保同意書者與不影響客戶

權益前提下，將可發揮活絡臺股巿場之效能，並為證券商增加擔保品之運

用收益。 

(2)現行「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及「不限用途款項借貸」兩項業務，

依據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及不限用途

款項借貸業務操作辦法第九條之條文內容，所取得之擔保品可運用方式並

不一致，為讓證券商提昇擔保品管理運用效率及規範一致性，可開放證券

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所取得之擔保品，在不影響客戶權益下，比

照融資業務可移作為購買商業本票或轉擔保等多種用途。 

3、授信風險總歸戶面向： 

(1)鑑於證券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T+5 型及半年型借貸業務為交易

後之融資業務，原則上仍同為收取擔保品並融通資金之授信行為，與融資

業務，均屬於證券商授信業務之性質，惟現行證券商辦理各項融通業務所

取得擔保品之運用，及每一借貸帳戶維持率之計算規定不一致之處。 

(2)經分析證券商各授信業務之差異性後，未來可將各業務擔保維持率歸為同

一戶計算，並將擔保品範圍、計價標準調整為一致，而為使擔保品更換、

返還之流動順暢並活化券源，在控管證券商及投資人各項融通業務的總風



險控管下，期能更活化擔保品之運用。 

4、上述建議事涉修訂相關管理辦法及操作辦法，仍屬主管機關權責裁量及許

可範疇，嗣後於適當時機向主管機關提供評估意見，以利主管機關推動其

相關政策。 

附註：一、報告內容提要應包括下列二部分： 

(一) 研究內容重點 

(二) 結論與建議事項 

二、本提要表須附電子檔 

 


